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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促進都市土地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

公共利益，以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主管機關，設立非營業循環的「臺中市

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以辦理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事業。  

受全球大環境經濟景氣之影響及大臺中市升級為直轄市，本基金就協助及

推動臺中市辦理都市計畫，實施都市更新業務，辦理公共社區環境改善計畫及

都市建設益發重要。在此情況，如何就有限的財政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與運用，

以提高財務效能，促進資源運用效益，加強財務控管，應是目前本基金所積極

努力達成的目標，故為瞭解本基金財政狀況，兹就本基金 100年度至 111年度

的收入及支出比較分析，以瞭解本基金之相關財務狀況，期能提供本基金管理

單位未來編列預算及參考決策之運用，俾在有限的預算資源內，仍能兼顧本市

建設與市民之福祉。 

本財務分析僅針對現已發生之事實數據為分析之依據，不涉及未來之年度

之預算編列(延續性計畫)及財務預測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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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收支概況分析 

一、收入概況 

本基金收入來源包含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分述如下 

(一)業務收入 

業務收入來源包括下列各項，並以辦理都市計畫之用地變更依法繳納回饋

金收入為主要來源。 

1.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所得之收入。 

2.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回饋之收入。 

3.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所得之收入。 

4.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所繳納之開發影響費、土地代金或回饋金。 

5.獎勵民間投資興辦公共設施用地、新社區開發捐贈之建設經費。 

6.辦理宜居建築所繳納之回饋金。 

由歷年來業務收入占當年度總收入比率來看，除 100年、102年、103年及

105年介於 79.80％至 85.08％以外，其餘年度均占 9成以上。由此可知本基金

係以業務收入支持本基金之持續經營(詳表 1.圖 1.)。 

若依表 1所示歷年業務收入分析，以 110年業務收入最高，達 13.76億餘

元，102 年達 13.12 億餘元次之，108 年 10.22 億餘元再次之。查前述波段高

點增幅較大原因說明如下： 

1.102 年度主要係因當年度容積移轉新制政策上路及受未來公告土地現值預期

漲價之心理因素，造成年度申請住變商及申請面積大幅增加提高當年度業務

收入。 

2.108 年及 110 年則因建設或開發公司以及申請人考量土地使用價值，多將住

宅區申請變更為商業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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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都發基金近年各類收入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業務收入 273,618 356,639 1,312,946 903,770 441,867 

利息收入 4,258 3,259 1,535 4,733 5,462 

其他 43,721 21,689 330,898 106,918 31,031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業務收入 211,671 278,683 327,732 1,022,652  943,536  

利息收入 3,393 2,442 2,083 1,829  1,150  

其他 36,638 6,584 3,974 21,559  32,738  

項目 110 年 111 年    

業務收入 1,376,999  461,638     

利息收入 1,190  6,543     

其他 14,218  22,360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備註：因四捨五入以致細項加總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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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圖 2 歷年業務收入變動趨勢圖可知，本基金業務收入變動起伏較大，

不具穩定及持續性的成長性。探究原因主要係本基金業務收入增減變動受外在

環境及政策或新制度等相關政策、都市發展計畫及公告土地現值預期等因素影

響。 

 

(二)業務外收入 

本基金業務外收入主要為利息收入、違約罰款以及雜項收入，分述如下 

1.利息收入 

本基金利息收入受當期銀行存款及臺灣銀行活期存款牌告利率影響。其中

銀行存款因本基金業務收入均收取現金，故倘各年收支相抵為賸餘，原則上銀

行存款將逐年增加，惟本基金尚有編列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其相關支出非屬

本基金業務成本及非業務成本，爰未於當期賸餘扣除且皆因以現金支付，以致

發生收支相抵為賸餘，但銀行存款因支付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而下降之例外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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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不受利率之影響下，原則上利息收入應與銀行存款之增減呈同向變動，

惟參考圖 3，101-102 年及 108-109 年利息收入與銀行存款並未呈同向變動，

經查主要原因如下: 

(1)101-102 年因銀行存款自 101 年 6 月 1 日起因配合財政局之整體市庫之財

源調度，改採集中支付制，利息繳納市庫造成當年度利息較低。 

(2)108年底銀行存款較 107年底高，惟利息收入相對減少係因財政局依據每月

月平均存款餘額計算每月應付利息，而 108年 1-11月每月平均存款餘額皆

低於 107年同期，致使 108年利息收入相對較低。 

(3)109年底銀行存款雖高於 108年底，但因臺灣銀行活期存款牌告利率調降為

0.04%致使利息收入減少。 

除上述揭露外，103年起財政局依據公庫服務網每日存款餘額以臺灣銀行活

期存款牌告利率計算支付利息收入後，又因業務收入增加及利率調至 0.455%以

致利息收入提高。另 110-111年因為本基金有暫收 112年始成立的附屬單位預

算容積代金之收入，待該基金成立後再將暫收款轉移至該基金，爰銀行存款應

扣除與容積代金相關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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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10-111年因為本基金有暫收112年始成立的附屬單位預算容積代金之收入，待該基金成立後再將暫收款轉

移至該基金，爰銀行存款應扣除與容積代金相關的金額。

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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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違約罰款收入及雜項收入 

其他業務外收入之違約罰款主要係屬不可控制之逾期罰款收入，在此不予

探討。至於雜項收入主要係以前年度提列之應付款項不予執行或剩餘於當年度

沖轉為雜項收入造成，屬以前年度之成本費用估列數與事實之誤差，其金額應

越小較好。 

由圖 4 可知，102 年異常情形，主要係 101 年原預計執行之舊市區都市更

新計畫(體二、州廳)費用，於 102年確定不予執行，以致 101年估列數因此於

102年沖銷。另 108、109年異常情形，則因 107-108年由於獎補助金額核定較

晚，加上申請案件不符資格退件等因素，相關估列數陸續於 108-109年沖轉為

雜項收入。 

111 年大多係依實作數量結算及補助案撤案或尚未審查通過等因素，以致

應付款項於年底沖轉為雜項收入，除補助案屬不可預估因素外，其餘成本費用

估列數與實際需求越來越接近，誤差縮小，準確度提高。 

雜項收入增加主要原因 

年度 說明 

108年 因 107 年建築風貌及環境景觀改造補助計畫及 107 年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補助計畫，於 108年度核定補助金額，致使 107年提列應付款項數約 879

萬 7千元確定不予執行。 

109年 ‧107年臺中市中區老舊街區活化整修補助，於 109年核定補助金額，107年保

留數額中內含 367萬元確定不予執行。 

‧108年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計畫，於 109年核定補助金額，108

年保留數額中 600萬 2千元確定不予執行。 

‧108年度建築風貌及環境景觀改造補助計畫，因未完成審核(已申請退件)及未

有申請案件可供撥付，108年保留數額中 1,000萬元確定不予執行。 

111年 ‧109年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申請人撤案，109年保留數額中內含 500

萬元確定不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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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說明 

‧110 年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申請案件尚未審查通過，110 年保留數

額中 1,000萬元確定不予執行。 

 

 

二、支出概況 

本基金支出主要為業務成本，並包含主要業務成本與非主要業務成本。其

中主要業務成本係指產生業務收入而發生的成本，包含工程費用、服務費用、

捐補助費用等；非主要業務成本係偏向於管理部門為管理和組織經營而發生的

各項費用，包含人事費、郵電費、國內外旅費、印刷及裝訂費、廣(公)告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辦公(事務)用品、法律事務費、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折舊攤銷等管理及總務費用，係屬重要控制成本項目，故當呈現

逐年增加趨勢時，管理當局當注意是否有無附加價值之情事發生。 

 

 

43,499 
21,403 

330,731 

99,149 

30,773 30,091 

5,955 3,633 
21,324 

32,633 
14,101 22,223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圖4.歷年雜項收入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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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業務成本 

本基金歷年主要業務成本約占總支出之 73％以上，可知總支出受主要業務

成本影響大於非主要業務成本，亦即本基金之主要支出均支用在創造附加價值

成本上(詳表 2.圖 5)。 

依表 2 歷年度主要業務成本分析，以 101 年最高，達 6.86 億餘元，主要

係因當年度預計執行舊市區都市更新計畫(體二、州廳)費用高達 3 億元所致。

其次分別為 106年 4.85億餘元，以及 107年 3.88億餘元，主要係此二年分別

補助臺中市住宅基金 3億及 2億元，以致支出增幅再次提高。 

表 2.都發基金歷年業務成本與費用以及業務外費用概況 
單位：千元 

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總支出 172,245  738,307  193,447  268,120  281,706  

主要業務成本 130,953  686,012  142,943  224,902  244,758  

非主要業務成本 41,292  52,295  50,504  43,218  36,948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總支出 201,167  522,499  433,229  311,132  271,706  

主要業務成本 163,361  485,032  388,648  267,986  216,052  

非主要業務成本 37,806  37,467  44,581  43,146  55,654  

項目 110 年 111 年    

總支出 354,355  342,867       

主要業務成本 291,112  274,431      

非主要業務成本 63,243  68,436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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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成本依其細項分為工程費用、服務費用及捐補助費用，其中 

1. 工程費用係屬一般推動都市發展整體市容、公共安全拆除及樁測等支出。 

2. 服務費用係偏向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相關建管業務委託計畫及資訊推動支

出。 

3. 捐補助費用係補助民間團體或個人針對現有政策方針配合推動給予補助或

住宅租金補貼。 

基於確保業務收入足夠支撐各項工程費用及服務費用計畫推動前提下，捐

補助費用額度宜避免快速膨脹致無法再收斂，影響基金運作。 

依表 3 及圖 6 歷年捐補助費用分析增減變動情形，103 年度約 1 億 2,911

萬餘元，為 102 年 2,696 萬餘元的 4.79 倍，且占 103 年度主要業務成本之

57.41％；104 年雖調降為 6,266 萬餘元，惟仍為 102 年的 2.32 倍，主要原因

係 103年至 105年增加臺中市整合性住宅租金補貼計畫所致；惟 105年因複審

合格戶數較原計劃戶數減少，以致補助費用下降。106 及 107 年度捐補助費用

高達 3億 2,300萬元及 2億 4,995萬餘元，係因此二年度分別補助臺中市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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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歷年成本與費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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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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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3 億及 2 億元，以致佔主要業務成本比率增至 66.59％及 64.31％(詳表 3

及圖 6)。 

另自 107年度起增加臺中市老舊街區活化整修，以及 109年起公寓大廈鼓

勵成立管理委員會與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提高預算，以致

108-109 年及 111 年相關捐補助費用維持在 4,000 多萬餘元，110 年則提高至

5,000多萬餘元。 

表 3.都發基金歷年主要業務成本細項 
單位：千元 

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工程費用 20,205 319,000 19,000 25,466 53,100 

服務費用 95,318 347,012 96,974 70,322 128,996 

捐補助費用 15,430 20,000 26,969 129,114 62,662 

合計 130,953 686,012 142,943 224,902 244,758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工程費用 39,455 39,425 30,000 29,992  34,033  

服務費用 92,700 122,607 108,695 188,082  136,142  

捐補助費用 31,206 323,000 249,953 49,912  45,877  

合計 163,361 485,032 388,648 267,986  216,052  

項目 110 年 111 年    

工程費用 29,992  26,638      

服務費用 205,128  201,699    

捐補助費用 55,992  46,094      

合計 291,112  274,431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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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因四捨五入以致細項加總不為 100％。 

 

(二)非主要業務部分 

由表 4、表 5 可知 100 年至 111 年間非主要業務成本控制在 3,600 萬餘元

至 6,800 萬餘元之間變動，占總支出比率除 100 年、102 年以及 109 年分別達

23.97％、26.11％及 20.48％外(詳圖 5)，其餘各年均控制在 20％以下。各年

增減因素主要來自人事費、修理保養及保固費、業務宣導費以及折舊攤銷費，

按主要變動年份說明如下： 

1.100 年至 102 年間因縣市合併改制，因應業務需要，以致擴增人員提高人事

費，以及修理保養保固費亦大幅成長。另為提升基金之執行效能及未來產生

經濟效益，於 100年增加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投資，惟投資支出於年底核

銷，故遲至 101年起攤銷折舊。 

15.43%

46.50%

13.29% 11.32%
21.69% 24.15%

8.13% 7.72% 11.19% 15.75%
10.30% 9.71%

72.79%

50.58%

67.84%

31.27%

52.70%
56.75%

25.28% 27.97%

70.18% 63.01% 70.46% 73.50%

11.78%
2.92%

18.87%

57.41%

25.60%
19.10%

66.59% 64.31%

18.62% 21.23% 19.23% 16.8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圖6. 主要業務成本概況

工程費用 服務費用 捐補助費用

單位:%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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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年起為提升各項都市發展及都市更新業務並推動市民參與率，而逐漸增

加業務宣導費用支出。 

3.109 年因沙鹿檔案大樓相關成本完工登帳並攤提折舊，其餘為系統陸續建置

完成提列攤銷，以致折舊及攤銷費用因而提升。 

若以非主要業務成本各項明細結構分析，111年仍以人事費(包含用人費用、

約用人員及行政助理人員)占非主要業務成本最高，達 54.44％，係因 111年約

用人員及行政助理皆調漲薪資。其次為折舊攤銷費用占 34.86％，折舊攤銷額

度較 110 年增加 0.14 倍，主要為系統陸續建置完成提列攤銷所致。再次之為

業務宣導費占 3.49％，實支額度較 110年減少 0.002倍，主要係本經費為市府

與市民重要之溝通橋樑，能有效及快速之傳播新政策方針，除了節省時間之浪

費及地方間資訊不對等之差距，又能達到公平原則，減少訴訟之發生，更能增

加市民接受及增加新政策方針推動參與感，以達到市府之新政策推動快速及增

加大臺中整體復甦機能，是以有關業務宣導費確實有其必要性宜維持一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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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歷年非主要 
 

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人事費  16,144   28,201   29,504   31,094   32,250   31,696   31,557  

水電費  -     -     -     227   230   412   390  

郵電費  7   90   80   231   181   520   474  

國內旅費  48   28   17   130   108   54   67  

國外旅費  200   -     -     296   -     -     -    

印刷及裝訂費  40   29   -     181   118   325   216  

廣(公)告費  31   -     19   19   48   53   47  

業務宣導費  -     -     469   436   500   1,970   11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3,310   4,465   12,523   2,208   827   160   72  

車輛維持費  -     -     -     96   52   92   275  

辦公(事務)用品  31   84   131   153   131   242   168  

法律事務費  433   325   268   186   470   162   190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1,048 1,399 1,444 1,695 1,349 1,645  1,795  

折舊攤銷費用  -     17,674   6,049   6,266   684   475   2,106  

業務外費用 - - - - - - - 

非主要業務成本合計  41,292   52,295   50,504   43,218   36,948   37,806   37,467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表 5.歷年非主要業務成本各項明細 
 

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人事費 39.10 53.93 58.42 71.95 87.28 83.84 84.23 
水電費 - - - 0.53 0.62 1.09 1.04 
郵電費 0.02 0.17 0.16 0.53 0.49 1.38 1.26 
國內旅費 0.12 0.05 0.03 0.30 0.29 0.14 0.18 
國外旅費 0.48 - - 0.68 - - - 
印刷及裝訂費 0.10 0.06 - 0.42 0.32 0.86 0.58 
廣(公)告費 0.08 - 0.04 0.04 0.13 0.14 0.13 
業務宣導費 - - 0.93 1.01 1.35 5.21 0.29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6.45 8.54 24.80 5.11 2.24 0.42 0.19 
車輛維持費 - - - 0.22 0.14 0.24 0.73 
辦公(事務)用品 0.08 0.16 0.26 0.35 0.35 0.64 0.45 
法律事務費 1.05 0.62 0.53 0.43 1.27 0.43 0.51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2.52 2.68 2.86 3.92 3.65 4.35 4.79 

折舊攤銷費用 - 33.79 11.97 14.51 1.87 1.26 5.62 

業務外費用 - - - - - - - 

非主要業務成本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14 

業務成本各項明細 
單位：千元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1 年與 110 年

差異 
備註 

 32,786   33,072   34,470   34,776   37,257  2,481   

 360   27   551   984   1,010  26   

 470   299   362   497   646  149   

 59   27   15   17   11  (6)  

 -     -     -     -     -    -   

 176   258   222   234   155  (79)  

 50   30   38   45   40  (5)  

 2,277   819   2,579   2,394   2,390  (4)  

 55   173   429   438   395  (43)  

 271   315   497   298   338  40   

 133   127   367   241   298  57   

 389   60   206   550   252  (298)  

 2,195   1,609   1,380   1,869  
 1,723  

(146) 
 

 5,360   6,330   14,538   20,900   23,856  2,956   

- - - - 65 65  

 44,581   43,146   55,654   63,243  68,436      
                

占非主要業務成本比率 
單位：％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1 年與 110 年

差異 
備註 

73.54 76.65 61.94  54.99   54.44  (0.55) 
… 

0.81 0.06 0.99  1.56   1.48  (0.08) 
… 

1.06 0.69 0.65  0.79   0.94  0.15  
… 

0.13 0.06 0.03  0.03   0.02  (0.01) 
… 

- - -  -     -    -  
… 

0.40 0.60 0.40  0.37   0.23  (0.14) 
… 

0.11 0.07 0.07  0.07   0.06  (0.01) 
… 

5.11 1.90 4.63  3.79   3.49  (0.30) 
… 

0.12 0.40 0.77  0.69   0.58  (0.11) 
… 

0.61 0.73 0.89  0.47   0.49  0.02  
… 

0.30 0.30 0.66  0.38   0.44  0.06  
… 

0.87 0.14 0.37  0.87   0.37  (0.50) 
… 

4.92 3.73 2.48  2.96   2.52  (0.44)  

12.02 14.67 26.12  33.05   34.86  1.81  
… 

- - - -  0.10  0.1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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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綜整比較 

綜上可知，本基金歷年來業務收入與主要業務成本均占總收入及支出 7 成

以上，惟由二者當年度相關係數-0.015以及業務收入與前一年主要業務成本相

關係數 0.383(詳圖 7、圖 8)來看，可知二者間相關程度並不強，亦即本基金主

要業務成本並未隨業務收入增加(減)變動趨勢而變動。也就是說本基金業務收

入來源非受主要業務成本之投入影響，探究原因係本基金業務收入增減變動影

響因素主要來自外在環境及政策或新制度等之相關政策、都市發展計畫及公告

土地現值預期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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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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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

720,000

840,000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00年101年102年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

圖7.歷年業務收入及主要業務成本

業務收入(左標) 主要業務成本(右標)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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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歷年業務收入及主要業務成本增減率

(與上年度比較)

業務收入 主要業務成本

單位:%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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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基金自縣市合併後，除了 101、106 及 107 年支出大於收入產生短絀

外，其餘年度均有賸餘，其中 102 年收支賸餘更高達約 14.52 億元，103 年起

則因收入逐年以近對半減少之速度下降，以及支出緩慢增加，以致賸餘數逐年

收斂，直至 105年當年收支賸餘約 0.51億元，為近十年賸餘數最少的年度。另

106-107 年度因補助臺中市住宅基金共 5 億元整，加上收入數緩增，致支出大

於收入。直至 108年才因回饋金收入高達 10億餘元導致當年度收支賸餘達 7.35

億餘元，110年總收入更高達 13億餘元致當年度決算賸餘達 10.38億餘元，而

111年總收入則降至 4.9億餘元當年度決算賸餘達 1.4億餘元 (詳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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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近年都發基金收入支出比較表

總收入 總支出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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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累積賸餘繳庫議題探討 

一、累積賸餘額度 

因本基金為作業基金，「累積賸餘」之組成為「歷年本期賸餘(短絀)合計數」

扣除歷年因移撥社會住宅等資產予住宅處以致折減基金(減資)之執行額度合

計 17.51億餘元，截至 111年度累積賸餘約 37億餘元(詳表 6)。 

表 6.都發基金歷年賸餘(短絀)及累積賸餘 

 單位：千元 

年度 
100年及

以前年度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當期賸餘

(短絀) 1,113,988 -356,720 1,451,932 747,301 196,654 50,535 -234,790 

折減基金 - - - - - - - 

累積賸餘 1,113,988 757,268 2,209,201 2,956,502 3,153,156 3,203,690 2,968,901 

年度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當期賸餘

(短絀) -99,440 734,908 705,718 1,038,052 147,674   

折減基金 -13,926 -985 -395,454 -518,996 -822,013   

累積賸餘 2,855,535 3,589,457 3,899,721 4,418,776 3,744,437   

備註:1.折減基金係移撥豐原區安康段、大里區光正段及太平區育賢段三棟社會住宅以及檔案櫃。 

     2.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千元表達四捨五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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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積賸餘繳庫之法令依據 

(一)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十一點規定略以:「年度決算盈餘（賸餘）之分配

及虧損（短絀）之填補，除應依決算及法定程序辦理外，中央政府各業權

基金應依行政院所定……『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

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各業權基金得參照上開注意事

項之規定辦理。」 

(二)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第四點：作業基金

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部分，除填補歷年短絀逕列決算辦理外，其餘應依

法分配繳庫。但經行政院核准者，得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辦理分配。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部分，列

入基金餘額處理，必要時由行政院依規定分配繳庫。 

三、累積賸餘繳庫之異議 

綜上規範本基金在不影響基金運作範圍內，基金累積賸餘依規應繳庫。惟

有下列事項宜納入考量 

(一)建議應以自有基金為考量繳庫估算基礎而非採累積賸餘。 

本基金為提升執行效能及未來產生經濟效益，自 100 年開始增加固

定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投資，因其相關支出非屬本基金業務成本及非業務

成本，爰未於當期賸餘扣除，所以本基金自行可支配使用且毋須償還的自

有資金，應為累計賸餘扣除歷年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含保留數)，以

及本基金被規範專款專用如中清乙工等。 

由表 7 可知本基金截至 111 年底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除了表 6 已移

撥給住宅處(折減基金)外尚有 2.8 億餘元，爰 111 年底累積賸餘應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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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金額，因此為避免影響本基金之運作，建議應以自有基金為考量繳庫

估算基礎。 

 

表 7.歷年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 

單位：千元 

項目 
100年及

以前年度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固定資產 1,102  882   991   1,974   12,756   168,591   534,297  

無形資產 87,270  11,636   5,899   462   346   17,997   21,432  

合計 88,372  12,518   6,890   2,436   13,102   186,588   555,729  

項目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固定資產 1,146,875 1,524,590 1,535,494  1,030,114   202,705    

無形資產 28,199 34,177 47,337  57,220   79,153    

合計 1,175,074 1,558,767 1,582,831  1,087,334   281,858    

資料來源:本局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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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囿於「專款專用」之規範(如下所列)，本基金累計賸餘得否解繳市庫，用

於無法限定之用途宜再酌量。 

1.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回饋要點第七點:「以繳納代金方

式辦理回饋者，其代金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入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專供「臺中市都市發展與建

設之用」。 

2.「中清路乙工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財務計畫執行要點，繳納之

回饋金，用於本計畫區土地取得費用、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用、興建之工

程費用、行政作業費用及貸款利息。      

3.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第二十一條略以:「回饋金得

用於宜居建築之研究發展、特色景觀綠能發展補助、都市發展及行政管

理費用。」     

(三)本基金收入不具有持續及穩定成長性，不宜採固定比例解繳市庫。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4目所定之作業基金，其為自給自

足、重複循環運用及自負盈虧之基金，且無來自市庫之挹注，在其收入來源受

經濟環境及相關政策影響，相對較不穩定，且本基金收入大宗為住變商回饋金，

依據 112年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審議「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更為商

業區檢討變更處理原則」適用期限至 113 年 6 月 18 日止，爰收入不具有持續

性及穩定成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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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考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科高志豪、顧千照(2018)，健全臺北市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探討，所蒐集六都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累積賸餘繳庫情形表 

(詳表 8)，探討累積賸餘固定上限解繳市庫之議題，發現倘參照臺北市累積賸

餘 10％繳庫，本基金於 122年預估累積賸餘將為負數，若參照臺南市累積賸餘

1/3 繳庫，則於 116 年預估累計賸餘即為負數(詳表 9、表 10)，故就考量基金

財務狀況而言，此兩種繳庫皆會影響基金後續營運。 

表 8  六都累積賸餘繳庫情形表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平
均
地
權
基
金 

解
繳
情
形 

有 

視財務狀

況、財政需

求、開發需

求檢討 

有 有 

視開發費

用需求及

財政需求

解繳 

有 

倘財務狀

況充裕，

不影響未

來運作 

有 

衡酌基金

財務狀況

及營運需

求編列 

有 

針對歷年營

運狀況、財

務盈餘及資

金狀況編列 

有
無
上
限
規
定 

有 

≦10％ 

無 

依議會審

定辦理 

無 無 

依彌補收

支平衡會

議決議及

預算審議

結果辦理 

有 

≦1/3 

無 

依預算審議

結果辦理 

都
市
更
新
及
都
市
發
展
建
設
基
金 

解
繳
情
形 

有 

視基金運用

情形 

有 有 無 

113年始編

列基金賸

餘繳庫 

無 

102、108

及 112年

編列基金

賸餘繳

庫，惟 102

年及 108

年決算數 0

元，故未

解庫 

有 

均無上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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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參照臺北市比例探討累積賸餘繳庫 

單位：千元 

項目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累積賸餘 10%繳庫(參

照臺北市) 
374,444  317,734  266,694  220,759  179,417  

預估收入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近 5年平均支出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預估累計賸餘 3,177,335  2,666,944  2,207,591  1,794,174  1,422,099  

項目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20 年 121 年 

累積賸餘 10%繳庫(參

照臺北市) 
142,210  108,723  78,585  51,461  27,049  

預估收入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近 5年平均支出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預估累計賸餘 1,087,231  785,850  514,607  270,488  50,781  

項目 122 年     

累積賸餘 10%繳庫(參

照臺北市) 
5,078      

預估收入 150,000      

近 5年平均支出 342,658      

預估累計賸餘 -146,955      

資料來源:本局歷年決算平衡表及收支餘絀表彙整而成 

表 10. 參照臺南市比例探討累積賸餘繳庫 

單位：千元 

項目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累積賸餘 1/3繳庫

(參照臺南市) 
1,248,146  767,878  447,699  234,247  91,945  

預估收入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近 5年平均支出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342,658  

預估累計賸餘 2,303,633  1,343,098  702,740  275,836  -8,768  

資料來源:本局歷年決算平衡表及收支餘絀表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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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基金係為協助推動臺中市都市整體開發發展、行銷、資訊流通或必要建

設等而設立。又本基金設立類型歸為「凡相關之付出仍可收回」，故以相關之業

務成本支出，促進都市土地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之同時，一併考量財源係屬重要之一環，善運用本基金整體資源，

加強財務管理，預算收支以整體性之縝密檢討，妥善規劃整合各項相關業務，

並力求撙節，當可兼顧本市都市發展增進公共利益及本基金能持續延續經營，

基於上述理由，提供下列幾點建議: 

一、累積賸餘繳庫一事，在不影響基金運作前提下，建議每年視本基金財務狀

況及未來開發基金需求，依市府會議審議檢討繳庫之可行性。 

二、本基金收入來源主要受經濟環境及相關政策影響，相對較不穩定，且不具

有持續性之成長，雖優質的都市發展規劃似能間接影響增加回饋金收入，

惟仍需有新的政策相互配合，並有效運用現有資金財源，或投資可自償性

之相關建設，啟動重要開源方式。 

三、在財源不確定之情況，各項支出應力求於各重要關鍵點投入，並依現有資

源考量時間性及重要性排列優先順序，以達到效用最大化，另非主要業務

成本亦應力求節約，減輕基金之負擔。 

四、捐補助費用控制於一定額度內，避免快速膨脹致無法縮減，影響整體基金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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